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净空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保障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以下简称“天府机场”）净空和

电磁环境，确保飞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民用机

场管理条例》《四川省民用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保护条例》《运输机场运

行安全管理规定》《运输机场净空区域内建设项目净空审核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标准，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天府机场的净空环境保护。

第三条 四川省机场集团公司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分公司（以下简称“天

府公司”）具体负责机场净空环境日常管理、组织协调等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机场净空保护区域,是指以天府机场基准点为圆

心，水平半径 55公里的空间区域。

第五条 天府机场净空保护区域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规

划、公安、气象、环保、无线电管理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本办法履行民用

机场净空环境保护职责。

第六条 天府公司与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工作协调，建立完善工作

责任制和定期协调机制，每年根据工作实际，召集相关单位开展净空协调

会，研究解决净空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七条 天府机场所在地的区(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街道办事处、

镇人民政府和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做好本辖区内民用机场净空环境保护的

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公民的净空安全保护意识。

第八条 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应当纳入当地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据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图，公布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场净空

保护区域。

第九条 禁止在天府机场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排放大量烟雾、粉尘、等影响飞行安全的物质;

(二)修建可能在空中排放大量烟雾、粉尘、火焰、废气而影响飞行安

全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设施;

(三)修建靶场、强烈爆炸物仓库等影响飞行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或

者其他设施;

(四)修建不符合机场净空要求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设施；

(五)设置影响机场目视助航设施使用或者民用航空器驾驶员视线的

灯光、激光、标志、物体;

(六)种植影响飞行安全或者影响机场助航设施使用的植物;

(七)饲养、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以及升放无人驾驶的自由气球、

无人机、系留气球和其他物体;

(八)焚烧产生大量烟雾的农作物秸秆、垃圾等物质，或者燃放烟花、

焰火;

(九)在机场围界外 5 米范围内，搭建建筑物、种植树木，或者从事挖

掘、堆积物体等影响机场运行安全的活动;



(十)设置易吸引鸟类及其他动物的露天垃圾场、屠宰场、养殖场等场

所;

（十一）修建影响机场电磁环境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设施；

（十二）其他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情形或者活动。

第十条 在天府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新建、改（扩）建建筑物、构

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书面征

求民航四川监管局的意见。

第十一条 以下情形，应当由民航西南管理局进行净空审核:

(一)拟使用遮蔽原则的建设项目;

(二)建(构)筑物最高点绝对标高超过原地面标高 250 米(含)以上的建

设项目。

第十二条 其他净空审核程序参照《运输机场净空区域内建设项目净

空审核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 对于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未纳入地方人民政府规划部门审

批的通信铁塔、广告牌等，地方人民政府应建立相关审核机制，保证其高

度满足净空安全要求。

第十四条 天府公司负责净空保护区内的巡视检查工作。巡视检查中

发现升空物体等影响机场净空保护的情况，应当立即制止消除影响；无法

立即消除影响的，应当报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接到报告的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对飞行安全的影响。巡视检查

中，发现疑似新增障碍物时应立即组织测量，核实超高情况，确认超高时

做好以下工作:



(一)立即发布航行通告，公布障碍物位置和高度，视情采取临时限制

措施;

(二)立即报告民航四川监管局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三)进行安全评估，确定其对运行安全的影响程度;

(四)积极协调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拆降或清除超

高障碍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对于能够当场拆降（或拆除）的，当天消除安全隐患；

对于在建项目，立即责令停工，及时拆降超高部分；拆降前要求建设

单位设置障碍物标志和障碍灯；

对于已经建成的障碍物，查明原因后及时加以处理；拆降前要求建设

单位或业主设置障碍物标志和障碍灯；

(五)委托有资质的测绘单位进行正式测量。如测绘单位的测量成果与

机场自测结果不符，应重新发布航行通告。同时，将测量结果报民航四川

监管局;

(六)调查新增超高障碍物的超高原因、超高部分属性、建设/竣工年

份等，形成调查分析报告，报民航四川监管局;

(七)拆降工作完成后应组织复测，并将复测结果报民航四川监管局复

核。

第十五条 在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设置 22 万伏以上（含 22 万

伏）的高压输电塔的，应当按照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设置

障碍灯或者标志，保持其正常状态，并向民用机场所在地地区民用航空管

理机构、空中交通管理部门和机场管理机构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六条 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的障碍物，应当按照《民用机场飞

行区技术标准》的规定予以设置标志和障碍灯，并保持原有障碍物的标识

清晰有效。

第十七条 新建、扩建民用机场的公告发布前,在依法划定的机场净空

保护区内存在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建(构)筑物、树木、灯光和其他障碍物

体,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清除;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或者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十八条 新建、扩建民用机场的公告发布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依法

划定的机场净空保护区内修建、种植或者设置影响飞行安全的建(构)筑

物、树木、灯光和其他障碍物体,由障碍物体所在地的区(市)人民政府责

令清除;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修建、种植或者设置该障碍物体的单位或者个

人承担。

第十九条 本办法未规定的有关机场净空环境保护规定或标准，按国

家有关规定或标准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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